瑞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部门预算
《媒体问政交通问题整改经费》公开


1、 项目名称
媒体问政交通问题整改经费
2、 立项依据
瑞丽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81次》
三、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经费投入，通过完善道路设施，提高道路通行能力，为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事故预防奠定了基础。面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快速节奏，客货运输交通流量快速增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任务更加繁重，安全风险防控的难度更加增大。完善道路设施，预防道路事故发生。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辖区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路段进行相应交通管理辅助设施建设项目。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2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 按照上级公安部门部署要求，认真分析交通安全管理和事故预防中的突出问题，狠抓基础性、源头性的防控工作，注重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前瞻性、时效性、可行性，牢牢把握事故预防工作的主动权。
2、 把事故预防工作前置，以提高道路事故风险防范能力为目的，完善道路基础建设，使道路服务功能、服务水平、服务质量提高。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加强道路基础性建设、道路交通设施辅助性建设，提高服务功能、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以达到预防和降低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为目标，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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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部门预算《车管物资成本经费》公开


3、 项目名称
车管物资成本经费
4、 立项依据
《瑞丽市非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瑞政办发[2019]13号）
5、 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6、 项目基本概况
1、项目经费投入能提高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水平，增强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技术手段，保障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对实现驾驶人管理标准化、现代化建设具有可行性。
2、项目经费投入能强化机动车和驾驶人源头治理能力，提高车管所对车辆查验和驾驶人考试监管能力，对交通安全源头治理具有可行性。
3、项目经费投入能强化客货运输企业安全监管能力。对促进“两客一危”、校车、农村面包车等重点车辆检验、报废、违法及驾驶人审验、换证等源头隐患清理能力具有可行性。
4、项目经费投入能强化重点机动车和驾驶人源头管理系统的应用，做好重点机动车和驾驶人基础性工作，突出户籍化管理和规范化管理，提高隐患清零的科技应用水平和工作成效具有可行性。
7、 项目实施内容
辖区内人民群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办理，购买机动车注册登记、安全技术检验、变更、抵押、报废等业务；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
8、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估算成本经费93万元。 
9、 项目实施计划
3、 车管所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是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公安交警部门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4、 有利于打造规范、高效的车管所，提供开展高效的车辆管理服务。
5、 要不断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努力提高工作效能和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水平，以严格管理体现标准化服务，以规范服务体现人性化管理，寓管理与服务之中，通过服务体现管理。
10、 项目实施成效
1、深化车驾管服务改革。持续落实“放管服”改革20项措施，加大“互联网+政务平台”、“警保联动”、“健全社会服务网络”等措施的推进力度。推广应用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专网服务系统和机动车查验监管系统。开展满分教育和审验教育互联网学习教育并推广应用。推进“警邮合作”、“警保合作”服务模式，推行邮政网点、保险公司服务网点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网点代办公安交管业务。
2、完善大数据研判机制。认真抓好《云南省公安交通管理科技信息化建设应用（2018-2020年）规划》实施，建成和完善“大数据采集应用网”、“公路安全云管控网”、“城市智慧交通管理网”、“互联网便民服务网”，为打造“平安、和谐、文明、智能、法制”交通升级版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为“一部手机游云南”、“一部手机办事通”等提供优质服务。













瑞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部门预算《智能交通监控项目二期》公开

1、 项目名称
智能交通监控项目二期工程
2、 立项依据
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纪要
3、 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4、 项目基本概况
1、我市现有的交通流量采集系统设备陈旧、损耗率较高，无法实现全市范围的全覆盖，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无法满足道路交通指挥调度的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完善交通流量采集系统，是全面掌握实时交通运行状况的必然要求。 因此，该项目可行。
2、随着交通系统日趋复杂，原有分散的调控措施已不适应全局性的交通拥堵，必须利用智能交通技术，将分散的调控措施进行整合，实现基于动态交通数据整体调控交通需求结构和时空分布。因此建设道路交通综合调控决策支持系统，实现干线诱导系统、智能信号控制系统，是整合分散调控手段，实现整体调控的必然要求。所以，该项目可行。
3、随着交通需求日益膨胀，交通拥堵日趋严重，传统的交通管理手段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必须建设干线诱导系统，合理地分布交通流，提高现有道路的使用效率；必须建设智能信号控制系统，减少车辆在交叉口的延误。因此建设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从车辆出行的各个方面改善管理手段，是提高现有设施运行效率，减少道路拥堵的必然要求。所以，该项目可行。 
5、 项目实施内容
闯红灯电子警察系统、联网式信号灯控制系统、自动违停抓拍系统等。
6、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估算成本经费3280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1、系统建成是一个长期过程，管理是关键，通过加强视频建设与应用工作的统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机制。实现视频侦防、人机互动的勤务运行模式，健全社会防范、指挥调度、安全保卫的视频可视化应用管理。
2、系统建设必须兼顾今后发展的需求，在光缆铺设、网络系统建设时留有余量。采用先进、成熟的视频、通信传输、存储技术及相关设备，在充分利用光纤、网络带宽发挥系统最佳性能。同时，在实施建设时，为今后系统扩展、扩容预留相应的接口。
3、科学规划，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视频监控、卡口、电子警察等布点时，要综合考虑资源整合利用。要以服务实战为目标，加强前端点位布局，逐步构建城区的多层次防卫圈，逐步形成相互衔接、纵横交织、不留“网”洞的多级包围圈。
8、 项目实施成效
1、提高交管部门对车辆运行情况的监督、管理、控制能力和决策水平，促进畅通、安全、高效的城市交通发展。
2、建设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充分发挥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重要作用，用科学技术武装公安队伍，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打击各种恐怖暴力犯罪，预防和侦破各类犯罪的综合战斗力以及社会治安秩序和道路交通秩序的管控能力，确保我市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3、依托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形成政府各部门的联动机制，加强城市综合管理能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管理应急指挥体系，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瑞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瑞丽市交警大队年部门预算《智能交通监控项目一期》公开

1、 项目名称
智能交通监控项目一期
2、 立项依据
《瑞丽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瑞丽市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37次会议。
3、 项目实施单位
瑞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4、 项目基本概况
[bookmark: _Toc449341024][bookmark: _Toc454725951]1、瑞丽市城区信号控制系统覆盖率降低，城区存在大量的空白，急需加大信号控制系统的建设，智能交通项目建设，能提高道路通行质量，项目可行。
2、随着《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496-2014）的发布，电子警察系统需具有人脸识别、视频录像功能，需结合信号机的建设进行跟进电子警察系统的建设，需符合新国标要求；同时，现有的电子警察系统不符合新国标要求，需进行改造，因此该项目可行。
3、视频监控系统不仅为交警部门提供直观的道路监控画面，还可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线索，现有视频监控系统覆盖率较低，无法满足交警部门的需求，需在重要区域进行补充建设；需采取星光级低照度的监控相机，满足复杂多变的监控场景需求，因此该项目可行。
5、 项目实施内容
城区安装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自动违停抓拍系统、高像素卡口系统、大车违法占道检测系统。`
6、 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估算成本经费1606.15万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1、按照公安部有关技术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视频专网、联网共享架构、安全接入等进行科学规划，坚持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2、视频监控、卡口、电子警察等布点时，要综合考虑资源整合利用。要以服务实战为目标，加强前端点位布局，逐步构建城区的多层次防卫圈，逐步形成相互衔接、纵横交织、不留“网”洞的多级包围圈。
3、以实战引领，不断深化视频应用，探索视频应用新技术、新战法，拓展应用范围，提高应用效能，提升实战能力。通过将视频信息与公安其它业务信息系统高度融合，深化应用，积极开展视频信息在指挥调度、案件侦查、社会防控、维稳处突和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与应用，提高效能，提升公安核心战斗力。
8、 项目实施成效
1、提高交管部门对车辆运行情况的监督、管理、控制能力和决策水平，促进畅通、安全、高效的城市交通发展。
2、建设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充分发挥安全防范技术设备的重要作用，用科学技术武装公安队伍，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打击各种恐怖暴力犯罪，预防和侦破各类犯罪的综合战斗力以及社会治安秩序和道路交通秩序的管控能力，确保我市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3、依托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形成政府各部门的联动机制，加强城市综合管理能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管理应急指挥体系，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